
表十五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一、项目基本情况
佐证资料附件

编号

项目名称 食品和药品监管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

项目负责人
刘颂东 项目负责人联系方

式
84076035 财务负责人及联

系方式 廖雅富

财务负责人联系

方式
84054070 

项目分级 第一级

是否新增

政策/项目 否
是否政府
投资项目 否

是否包含
政府采购项目 否

项目周期 2021-01-01 至 2021-12-31

项目概况

我街道现有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000多家，为贯彻落实市区和街道有关食品安全工作的部署 ，一是确保食品生产经营者100%持证持

照，餐饮经营单位100%持证经营、100%实现信息公示和巡查全覆盖；二是确保落实食品安全督查督导，建立检查台帐；三是确保无
非法流通摊贩，让食品摊贩规范经营，对经营区域、时段、摊位数量，并逐一登记备案，制定实施相应管理制度。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A编
号，例如：附

件A1、附件A2

、附件A3等。

项目申报依据及现

实必要性

深府【2018】41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建立供深食品标准体系打造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工作方案

（2018-2020年）的通知》、《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区政府常务会议重大问题纪要》深成府经重[2018]13号、深

龙食药委【2019】1号文的要求。

项目实施条件（人
员、资金、制度保

障等）

深府【2018】41号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建立供深食品标准体系打造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城市工作方案
（2018-2020年）的通知》、《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区政府常务会议重大问题纪要》深成府经重[2018]13号、深

龙食药委【2019】1号文的要求。

二、项目预算情况

时间 金额（万元）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

2019年实际执行数
517.14 增加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2020年预算数
557.40 

2021年预算数
711.41 

三、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

年度绩效

目标
食品安全巡查监管专用，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及时处理不合格食品，提高食品安全质量，确保街道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
年度拟完成指标值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食品安全检测工作任务 完成合同规定的检测数量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检测结果数据真实性 检测结果数据真实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检测及时性 检测及时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 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市场繁荣 对市场经济繁荣有促进作用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防止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有效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通过食品安全宣传，街道群众对食

品安全的意识提高
通过食品安全宣传，街道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意识提高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通过市场改造，对市场经营环境有
长期良好的改善

通过市场改造，对市场经营环境有长期良好的改善

此部分佐证材

料以附件C编
号，例如：附

件C1、附件C2

、附件C3等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合格
满意度合格


